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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市科技创新型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推动我市企业自主创新，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认定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是指经市政府科技部门确认的能够积极开展自主创新活动，从事一种或多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导产品生产、研发，并建立起科技创新机制和体制的企业。
　　第四条 科技创新型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我市辖区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二）有稳定的研发投入。1、技术研发经费要单独立帐，专款专用；2、连续两年研发投入数额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5%。
（三）有稳定合理的研发队伍。1、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数量占企业职工总数的20%以上；2、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的数量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四）有健全的研发机构。1、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机构；2、有规范的章程和工作制度以及稳定足额的经费来源；3、达到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中心或企业技术中心标准。
（五）有完善的领导组织。建立总经理负责制的技术创新领导组织和总工程师负责制的技术创新管理组织。
（六）有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与至少1家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且有具体的合作研发目标任务；或者与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关联企业建立起产业技术战略联盟关系，并建有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联合研发机构。
（七）有实质性的技术成果。应达到下列条件之一：1、每年至少承担1项市级以上科技计划；2、每年至少有1项技术成果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励；3、每年至少取得1项自主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指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已通过实质审查的发明专利申请）、驰名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中国名牌产品、国审农作物品种、为主起草行业标准等。
（八）有显著的科技创新效益。连续两年新技术产品收入和技术性收入的总和占企业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40%以上，拥有知识产权的新技术产品收入和技术性收入达到企业当年总销售额的20%以上。
（九）企业连续两年达到市级以上规定的环保标准和安全生产标准。
　　第七条 申报科技创新型企业应提供下列材料：
　　（一）《德州市科技创新型企业认定申请表》（附件）；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四）研发经费投入证明材料；
　　（五）企业人员构成和研发机构证明材料；
　　（六）企业上年度和最近一个月的财务报表；
　　（七）科技计划立项、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或获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证明材料；
（八）促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管理制度；
（九）有关环保手续；
（十）与产品生产相关的许可证件。
第八条 由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进行认定。
各县（市、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科技创新型企业申报材料的初步审查和申报工作。
第九条 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按本办法规定，对全市科技创新型企业进行复审。
对不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取消其科技创新型企业资格。对于取消资格的企业，两年内不许申报。
　　（一）连续两年没有申请专利或没有科技成果鉴定的；
　　（二）连续两年没有承担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的；
　　（三）依法被确定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行为或提供虚假认定材料的；
　　（四）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第十条 科技创新型企业变更经营范围、合并、分立的，应重新办理有关认定手续。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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